
中年夫妻协议离婚

刘先生和前妻都是“70 后”， 双

方由于夫妻感情破裂， 在起诉到法院

后， 通过法官的调解离了婚。 由于当

时两人的大女儿已经成年， 因此调解

协议中只对 8 岁小女儿的抚养权作了

处理。 根据协议约定， 两人的小女儿

悦悦随父亲刘先生生活， 母亲周女士

有探视权。

由于有法官参与调解， 因此调解

协议对抚养权的行使问题作了非常细

致的约定， 除了平时的探视， 还特别

考虑了寒暑假和春节的探视问题。

而为了取得小女儿的抚养权， 刘

先生则在财产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

他把一套当时市价近 4000 万元的别

墅给了周女士， 还自愿付给周女士财

产折价款共 1000 余万元。 小女儿从 8

岁到成年的抚养费按 120 万元计算，

由刘先生从应支付的财产折价款中扣

除。 因此在离婚后， 刘先生不但放弃

了别墅， 还向前妻共计支付了 900 多

万元的财产折价款。

本以为随着自己的让步和离婚协

议的达成， 夫妻关系的解除， 双方的

矛盾纠葛也将一笔勾销。

没想到， 一场“夺女大战” 即将

开启……

探视后女儿没回来

在刘先生和前妻达成离婚协议后

的第一个周末， 他按照协议约定将女

儿悦悦送到了前妻家。

哪想到， 此后小女儿悦悦就完全

被母亲控制了起来。 周女士不但不依

照协议约定， 在周末探视结束后将孩

子送回， 此后还一直不让刘先生见女

儿。 刘先生就此质问前妻， 得到的答

复却是“女儿不愿见你”。

随后， 周女士拟了一份变更抚养

纠纷起诉状递交到刚刚替他们调解离

婚的法院， 表示小女儿希望随自己生

活， 要通过法律途径重新处理抚养问

题， 刘先生应返还 120 万元抚养费，

并向她支付 240 万元抚养费。

无奈之下， 刘先生只得请我们代

理此案， 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把小女儿

重新“夺” 回来。

姐姐愿意出庭作证

在接受委托之后， 我们从多方面

详细了解了与案情相关的情况， 尤其

是刘先生和前妻与孩子的关系。

我们从悦悦所在的学校和老师处

了解到， 由于周女士的精神状态以及

情绪控制存在问题， 无法和孩子的老

师正常交流， 此前还多次到学校滋

事， 悦悦的老师已经删除了周女士的

微信， 拒绝与其私下沟通， 仅保留了

家校 App这一沟通渠道。

相反， 刘先生和学校老师沟通顺

畅， 平时积极与班主任互动， 关心悦

悦的学习情况， 给孩子买了新书包。

我们还从悦悦的亲姐姐乐乐处了

解到， 作为母亲的周女士由于长期有

精神和情绪方面的问题， 曾经对她进

行过家暴， 还曾对她实施近似绑架的

行为以达到所谓的教育目的。 即便乐

乐已经成年， 提起母亲依旧充满心理

阴影。 她还表示， 为了让妹妹能够不

再重蹈覆辙， 她愿意出庭作证。

女儿态度发生变化

由于悦悦在周女士控制之下， 因

此她认为只要让女儿表示希望和自己

共同生活， 就能在诉讼中占得上风。

悦悦此时已经年满 9 岁， 因此在

诉讼中， 法官依法对她进行了询问。

悦悦向法官表示， 她愿意和母亲共同

生活， 她之前曾表示希望跟父亲生活

是没有想好。 同时她也承认， 父亲母

亲都对她很好。

有了女儿的表态， 周女士显然认

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

对此我们指出， 本案孩子意愿是

在违法状态下、 在女方不配合生效调

解文书、 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的情况下

形成的， 孩子意愿存在被误导的情

况， 其真实意愿应当以此前她表示希

望和父亲共同生活的视频证据为准。

在孩子意愿反复变化的情况下， 法院

应当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

则” 判决抚养权归属。

两审法院支持父亲

经过细致的审理和调查， 尤其是

听取了乐乐作为证人的证言， 法院作

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首先， 原告周女士过

往的行为未体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子女” 原则。

其次， 孩子愿随周女士共同生活

的意思表示需置于案件具体事实中加

以分析判断。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

孩子今年刚满 9 岁， 在短时间内改变

了随谁共同生活的意愿， 加之自原被

告离婚七天后便随原告生活至今， 并

未恢复由被告直接抚养、 原告探望的

方式。 如原告想从探明、 尊重孩子意

愿的角度确定直接抚养的归属， 就需

孩子与被告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给予

孩子可供比较的机会， 这样才更容易

展现孩子的真意。 本院亦想提醒原

告， 原告与孩子目前共同生活的状

态， 变相为被告依法与孩子共同生活

设置了障碍， 剥夺了被告监护、 教育

孩子的权利。”

最后， 原告周女士并不具有较被

告刘先生直接抚养孩子的其他优势。

法院据此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周

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周女士上诉

后， 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 吴琼

  我国 《民法典 》 对于

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抚养 、

探视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

规定 ， 其中抚养权确定的

最主要依据是 “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 离

婚后 ， 子女无论由父或者

母直接抚养 ， 仍是父母双

方的子女。

离婚后 ， 父母对于子

女仍有抚养 、 教育 、 保护

的权利和义务 。 离婚后 ，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 以由

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 已

满两周岁的子女 ， 父母双

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

体情况 ， 按照最有利于未

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 子

女已满八周岁的 ， 应当尊

重其真实意愿。

离婚后 ， 子女由一方

直接抚养的 ， 另一方应当

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

长短 ， 由双方协议 ； 协议

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

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

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

要求。

离婚后 ， 不直接抚养

子女的父或者母 ， 有探望

子女的权利 ， 另一方有协

助的义务 。 行使探望权利

的方式 、 时间由当事人协

议 ； 协议不成的 ， 由人民

法院判决 。 父或者母探望

子女 ，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

康的 ，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

止探望 ； 中止的事由消失

后， 应当恢复探望。

而对于已经通过判决

或者协议确定的抚养权归

属 ， 在特定情形下也是可

以要求变更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适用 〈民法典 〉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 （一）》 明确： 离

婚后 ， 父母一方要求变更

子女抚养关系的 ， 或者子

女要求增加抚养费的 ， 应

当另行提起诉讼。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

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

养关系的 ，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 （一 ） 与子女共同

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

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

子女 ； （二 ） 与子女共同

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

或有虐待子女行为 ， 或者

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

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 ；

（三 ） 已满八周岁的子女 ，

愿随另一方生活 ， 该方又

有抚养能力 ； （四 ） 有其

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

子女抚养权

的确定与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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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一星期

开启的

“夺女大战”

资料图片

一位父亲在离婚时放弃了一栋别墅， 还额外给了前妻近

千万元财产折价款， 就是为了换取小女儿的抚养权。

没想到离婚刚刚一星期， 在周末按照协议将小女儿送到

母亲那里后， 一场“夺女大战” 就此开启……


